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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第 8 期《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促

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文章强调，“坚持制

度引领，围绕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等目标加强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依法建立的一种社会

保险，是国家法定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构

建了单位缴费、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以及基金投资运营相结合的筹资

机制，对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坚

实的基础。 

制度设计体现社会保险基本属性和保基本的功能定位 

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来看，不仅具备社会保险的基

本属性，而且坚持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基本原则。在筹资机制上实行

单位缴费、个人缴费与财政补助相结合的筹资模式。此外，基金投资

收益也成为一个筹资来源。按照现行的养老金待遇计发办法，基本养

老金包括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其中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当

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

值为基数，缴费每满 1 年发给 1％，由统筹基金支付；个人账户养老

金是以职工退休时个人账户储存余额除以计发月数（譬如退休年龄是

60 周岁所对应的计发月数是 139），制度设计上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

水平约在 60％左右。 



由此可见，通过建立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费以及财政补助的多

元化筹资机制，形成用人单位、职工个人和政府共同分担的筹资模式，

并通过基金投资运营实现保值增值，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现长

期收支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国家为基本养老保险提供财政投入和兜底保障 

根据 1991 年 6 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的决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

负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政府根据支付费用的实际需要和企业、职

工的承受能力，按照以支定收、略有结余、留有部分积累的原则统一

筹集。这就明确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建立的一项社会

保险制度，由政府主办并承担相应的筹资责任，可以按照“以支定收”

的原则确保基金收支平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将政府承担的筹资责任和兜底责

任以法律的形式作出明确规定。其中第十一条规定：“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由用人单位和个人缴费以及政府补贴等组成。”第十三条规定：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前，视同缴费年限期间

应当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政府承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支付

不足时，政府给予补贴。”这表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作为政府主办的

法定公共养老金制度，是政府信用作为担保，由政府补贴承担相应的

筹资责任和兜底保障责任，体现了以政府信用为担保、以政府补贴来

兜底的制度保障，由政府依法确保养老保险基金实现收支平衡。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我国在推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就提



出要实行“两个确保”，其中“一个确保”就是确保退休人员养老金

按时足额发放，并列入对地方政府考核目标。如果统筹地区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出现收不抵支，当地政府必须采取包括财政补助在内的多种

措施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这是履行政府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收支平衡的责任。 

因此，长期以来，在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运行过程中，政

府不断加大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投入。从 1998 年到 2024 年，中央

财政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投入补助资金达 8 万多亿元。各级财政

对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助资金都纳入财政预算予以保证，对于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现收支平衡和确保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

发放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全国统筹有效解决部分地区基金收支困难问题 

在改革初期，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筹层次较低，

以市县级统筹起步，摸着石头过河。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各地区人口结构差异较大，一些经济发展滞后、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

的地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收支困难的情况。鉴于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依法建立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而不是地

方的保障制度。按照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逐步提高统筹层次并最终

实现全国统筹是必然趋势。 

自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 30 多年来，随着统筹层次的

逐步提高，先后经历市级统筹、省级统筹、中央调剂，直到 2022 年

1 月开始实行全国统筹。在全国统筹的运行机制下，2022 年，人社部



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当期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出的实际需要，从当

期可筹集调剂使用的资金（超过 4000 亿元）中调度 2440 多亿元，就

可以确保各地区当期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现收支平衡。2023

年，人社部会同有关部门通过从当期可以调剂使用的资金中调度2700

多亿元，也实现了全国范围内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

截至 2023 年末，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增加到将

近 6 万亿元。 

根据对未来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和结余情况的

分析预测，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通过全国统筹就可以实现全国各地

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基金累计结余将持续增长。

由此可见，全国统筹能够增强基本养老保险的筹资能力、调剂能力和

抗风险能力，促进各地区之间基金收支基本平衡，有利于实现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长期可持续发展。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深化改革过程中不断完善 

目前，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基本成熟，但还没有完全

定型，还处于持续深化改革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通过改革变得充满生机和活力，应不断完

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促进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发展。 

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譬如还可

以进一步加大扩面征缴力度，适当调整和依法夯实缴费基数。还可以

适当改进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过去制定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时，人

均期望寿命是 75 岁。现在的城镇人口的人均期望寿命已经提高到 79



岁，如果不调整计发月数，当个人账户养老金领取完了，便将由统筹

资金支付，导致统筹基金负担加重。如果适当调整计发月数，就可以

减少统筹基金的支出负担，有利于缓解收支压力。 

此外，2024 年 9 月，我国出台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

方案，从 2025 年 1 月开始实施。在未来 15 年内，将男职工退休年龄

提高到 63 岁，将女职工退休年龄从原先的 50 岁和 55 岁分别提高到

55 岁和 58 岁。我国还将适时提高最低缴费年限，从 2030 年 1 月至

2039 年 12 月，逐步将最低缴费年限从 15 年提高到 20 年。 

通过继续深化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不断完善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将有利于促进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能够实现保值增值 

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之后的较长时期内，为规避基金市

场化投资面临的风险，国家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只能存储在国有商

业银行和购买国债。在通货膨胀长期延续的压力下，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出现贬值损失和风险。 

针对上述问题，国务院于 2015 年 8 月发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投资管理办法》。这是国家首次出台有关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政

策文件，标志着各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以通过市场化投资运营方式

来实现保值增值。根据上述文件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养老保

险基金结余额，可在预留一定支付费用后确定具体投资额度，委托给

国务院授权的机构进行投资运营。此后，国务院授权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作为惟一承担各地区委托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机



构。 

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各类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运营规模

达到 1.86 万亿元。自 2016 年 12 月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会投资运营以来，年平均投资收益率在 6％以上，累计

投资收益总额超过 3000 亿元，不仅能够实现基金保值增值，而且投

资收益也成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一个筹资来源，有利于基金积累和

收支平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为基本养老保险提供坚强后盾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于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

领域带来的巨大压力和冲击，早在我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初期，

国务院于 2000 年决定设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作为国家应对人口老

龄化的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主要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社会保

障等方面的资金补助。根据 2016 年 3 月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条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

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经过 20 多年的积累和投资，正在不断做大做

强。据统计，2023 年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资产总额 3.01 万亿元。其

中基金权益总额为 2.66 万亿元，累计财政性净拨入 1.14 万亿元，占

基金总额的 37.87％；累计投资增值余额 1.47 万亿元，占基金总额

的 48.84％。全国社保基金自成立以来年均投资收益率 7.36％，累计

投资收益额 1.68 万亿元。目前，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已经超过 340

万亿元。2023 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6744 亿元，同比增长



18.4％。建立划拨国有资本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机制，为我国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实现长期收支平衡提供了坚强后盾。 

（本文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报》2025 年 2 月 17 日 作者系中国社会保障学

会副会长兼养老金分会会长，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